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6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守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郭雅琳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

99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

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何守承犯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前，施以

監護陸個月。

    事  實

一、何守承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於民國111年8月7日19時22分前某

時，在雲林縣○○鎮○○路00號前，與侯建舟發生行車糾

紛，嗣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值勤員警連威凱及

李俊賢獲報到場處理，何守承知悉連威凱、李俊賢均身著員

警制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警用車輛到場處理行車糾

紛，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上揭警用車輛為公務員職

務上掌管之物品，竟基於對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

毀損公務員執掌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9時22分許，在上址持

安全帽砸擊上揭警用車輛之引擎蓋，使上揭警用車輛引擎蓋

漆面受有刮傷痕，喪失車輛漆面美觀及防鏽之效用，足生損

害於雲林縣警察局（毀損部分，未據告訴）。連威凱及李俊

賢見狀上前制止，然何守承旋徒手毆擊連威凱之頭部、扭

打、口咬連威凱之身體及以腳踢擊連威凱之身體，又徒手毆

擊李俊賢之眼角及以口咬李俊賢之左手，以此等強暴手段妨

害連威凱及李俊賢依法執行職務，且致連威凱受有右側上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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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傷、右側膝部挫傷及右側小指擦傷等傷害；李俊賢則受有

左側前臂瘀傷及右眼角挫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經撤回告

訴，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何守承為妨害公務之現

行犯被依法逮捕送至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內進

行警詢，然其明知依據政府防疫規範，警詢時必須使用壓克

力板分隔以降低染疫風險，此為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所必

須，屬於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竟又承前損壞公務員職

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於同日20時5分許，在斗南派出所

內，以腳踹擊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之壓克力

板，使壓克力板斷裂損壞，足生損害於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

局斗南派出所（毀損部分，未據告訴）。

二、案經連威凱及李俊賢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臺灣雲

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案被告何守承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

告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辯護人與公訴人之意見後，

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行簡

式審判程序。

二、證據名稱：

  ㈠證人即告訴人連威凱偵訊之證述（偵卷第121至127、129

頁）。

  ㈡證人即告訴人李俊賢偵訊之證述（偵卷第121至127、131

頁）。

  ㈢證人侯建舟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3至15頁）。

  ㈣告訴人李俊賢、連威凱之洪揚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偵卷

第37至39頁）

  ㈤員警密錄器影像截圖5張、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

所監視器影像截圖4張（偵卷第19至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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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物品損壞情形照片3張、連威凱及李俊賢傷勢照片5張（偵卷

第27至35頁）

  ㈦警車損壞照片4張（偵卷第55至57頁）

  ㈧員警職務報告2份、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1份

（偵卷第17、117、137頁）

  ㈨被告何守承之供述（偵卷第9至12、73至76頁，本院聲羈卷

第17至25頁，本院卷第21至26、113至122、191至194、197

至204頁）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以行為人對於公務

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即屬當之；所稱「強

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而言（最高法院82年

度台上字第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138條之毀損

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所稱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

品，除僅供其日常使用之一般物品（例如辦公室之電風扇、

鏡子、茶杯、沙發椅、玻璃墊等），與其職務無直接關係

者，不屬於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外，舉凡公務員本於職

務上之關係而掌管之物（例如警察之配槍、緝捕人犯之偵防

車、防暴之拒馬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6

7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之警用車係警察於執行職務，追

緝、逮捕人犯時所駕駛之車輛、上開壓克力板係為防止疫情

之傳染，用以於詢問時分隔警員與應訊者以防止飛沫傳播，

自屬詢問設備之一部，均係公務員即警員於職務上關係所掌

管之物品。本案警員前往處理被告與侯建舟之行車糾紛，屬

依法執行職務，被告於上揭時、地砸警車、毆擊執行公務之

警員，及踹壞防疫隔板之強暴作為，自有妨害警員公務執行

及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故意及行為至明。核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

罪、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

  ㈡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對於依法執行公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

罪，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者，屬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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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務之執行，係侵害國家法益，並非單純侵害個人法益

之犯罪，故如對於公務員二人以上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

脅迫者，仍屬單純一罪，應無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適

用。是被告同時對到場執行職務的警員連威凱、李俊賢所犯

之上開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其主觀上僅有

一個妨害警員執行公務之意思，僅侵害單一國家法益，應包

括於一行為評價，為實質一罪，僅成立一個對於依法執行公

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罪。

  ㈢被告於上揭時、地，先後砸警車、踹壞防疫隔板，係於密切

接近之時間實施犯罪，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

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

罪。

  ㈣被告如事實欄一所為妨害公務執行、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

之物品等犯行，係於時間、空間密切接近情況下，部分重合

為一強暴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處

斷。

  ㈤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

1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囑託戴德森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鑑定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略

以：被告於三年前開始出現動機減少及社交退縮，有思覺失

調症及前驅症狀跡象，其後不時出現幻聽併自言自語、被害

妄想、怪異想法、與幻覺妄想相關之行為，且持續社交退

縮、活動量少之負性症狀，此期間被告無工作、無金錢來

源，且家人未觀察到其有使用毒品之行為。心理衡鑑顯示其

認知功能與過去功能水準有所下降，思考內容貧乏，有負性

症狀之表現，且有持續之幻聽干擾。綜合上述，依據第五版

精神科診斷與統計手冊，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思覺失調

症」。被告於案發當天及隔天之錄影皆顯示其當時思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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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散，對多數問題答非所問，其攻擊、破壞行為亦屬混亂，

而非經選擇、規劃之舉措，可知被告於案發當時之判斷能力

及控制行為之能力有相當程度之降低。但被告於案發時幻聽

干擾程度尚輕微，幻聽內容不具體且與行為無直接相關，被

告事後可正確描述案發後之司法流程之經過，自述了解其行

為不當，且情緒激動情形於案發隔天即有部分改善，因此可

判斷其未完全喪失對其行為本質之認知能力、對法律之認知

及控制其行為之能力，綜合上述，判斷被告於案發當時辨識

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下降等語，有戴

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本院卷第

171至177頁），本院審酌本案案發經過，及被告案發當日於

警詢、偵查、本院訊問之應答狀況，堪認其精神意識狀況確

實與一般人不同，參酌被告歷來精神病症病歷，有國軍高雄

總醫院111年9月16日醫雄企管字第1110094492號函暨檢附被

告之病歷資料1份(本院卷第37至76頁)、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斗六慈濟醫院病情說明書、門診病歷單各1份(本院卷第

77至81頁)、法務部○○○○○○○○111年9月20日雲所衛

字第11130053270號函暨檢附被告之就醫紀錄1份(本院卷第8

3至85頁)等證據資料，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確實因精神障

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而犯本案，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

其刑。

  ㈥爰審酌被告明知警員執行勤務，竟以強暴方式妨害警員依法

執行職務，造成警員傷害，且致警用車、防疫隔板受損，侵

害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及執行公務警員之安全尊嚴，其行

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之情形，及被告之

母親已協助被告賠償警員2名及派出所維修物品費用而均達

成和解，有和解書3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3頁，偵6991號

卷第133至135頁），暨衡酌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兼衡被告於

本院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無子女，無業，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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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購買三餐，母親給與生活費用，家裡有母親、祖母、叔

叔、伯父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㈦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件被告均已坦承犯行，而且被告母

親已經跟斗南派出所及相關警員做成和解，並修復相關物

品，而本件純屬偶發案件，被告雖有精神的問題，但若不是

與人發生車禍，就不會犯此妨害公務的犯行，被告也沒有前

科，請求對被告為緩刑的宣告，命被告定期看診，作為緩刑

的條件等語。查被告前固未曾受罪刑之宣告，然考量被告明

知警員係依法執行職務，仍砸擊警車、對於合法之公務執行

施以不法腕力，且已肇致實害，本院已審酌被告與警員連威

凱、李俊賢及派出所均成立和解，就量處刑度予以酌減，但

被告毆擊的部位包括警員的頭部、眼部，犯罪情節實屬非

輕，若未施予適當刑罰，無法反映被告侵害國家法益之嚴重

性、藉此維護第一線值勤公務員之身體安全及尊嚴，亦難期

預防及矯正之成效，而未能對其犯行有合理應報，故認不宜

宣告緩刑，附此說明。

  ㈧監護宣告：　

  ⒈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

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2項

之期間為5年以下。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我

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在刑罰之外，另設保安

處分專章（第12章），對於具有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

施以矯正、教育、治療等拘束身體、自由之適當處分，以達

教化、治療並防止其再犯，危害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處

分之適用，乃針對行為人或其行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

造成之高度危險性，為補充或輔助刑罰措施之不足或不完

備，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於行為人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或

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或替代性處分（最高法院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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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4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因罹患思覺

失調症之精神障礙，致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而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事

由，已如前述。

  ⒉被告曾看診的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醫院說明：被

告因幻聽及被害妄想達一年多，至本科門診就醫，但只就醫

1次等情，有該院病情說明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7頁），

可見被告雖患思覺失調症已有多年，期間曾自行就醫、住院

治療，然於本案發生前，即因病識感差，治療遵從性不佳，

服藥順從性低，病情未獲平穩控制，此亦有被告之母親於案

發當日與本院聯繫之記載在卷可查（本院聲羈卷第22頁），

然關於被告有無再犯之可能，其經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基督教醫院鑑定後，結果略以：被告三年來已有數次精神病

症狀而有情緒激動之行為，可能有相當之復發及再犯風險，

而被告過去未適當就醫及診斷，因此建議於刑前施予精神科

住院治療之監護處分，考量疾病治療及建立病識感所需時

間，建議監護處分之時間為六個月等語，有前揭鑑定報告附

卷可參，足見被告確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為使被告得以

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科評估與治療，避免因被告罹病對其個

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

防衛之效，因認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諭知被告於

刑之執行前，施以監護6個月。辯護人雖稱：依被告的病情

及家庭支持狀況，被告也表示願意配合看診，請考慮依照刑

法第92條以保護管束替代監護處分，命被告定期看診作為緩

刑條件等語，然新法增列「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規定，

就「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部分，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

第1項規定：因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或第20條之情

形，而受監護處分者，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該條規定之

一款或數款執行方式，檢察官本可依該條所載之適當方式執

行監護處分，本院認被告所罹思覺失調症仍有監護處分俾觀

治療其效之必要。如將來執行機關認被告已無繼續執行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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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仍得向法院聲請免其處分之執行，併此敘明。

四、關於被告在本案所使用之安全帽並未扣案，且安全帽並非違

禁物，尚可作為日常生活使用，而去估算、追徵安全帽的價

值，對於犯罪的預防效果並不高、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因

此，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柏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煥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誤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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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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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6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守承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郭雅琳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99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何守承犯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前，施以監護陸個月。
    事  實
一、何守承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於民國111年8月7日19時22分前某時，在雲林縣○○鎮○○路00號前，與侯建舟發生行車糾紛，嗣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值勤員警連威凱及李俊賢獲報到場處理，何守承知悉連威凱、李俊賢均身著員警制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警用車輛到場處理行車糾紛，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上揭警用車輛為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竟基於對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毀損公務員執掌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9時22分許，在上址持安全帽砸擊上揭警用車輛之引擎蓋，使上揭警用車輛引擎蓋漆面受有刮傷痕，喪失車輛漆面美觀及防鏽之效用，足生損害於雲林縣警察局（毀損部分，未據告訴）。連威凱及李俊賢見狀上前制止，然何守承旋徒手毆擊連威凱之頭部、扭打、口咬連威凱之身體及以腳踢擊連威凱之身體，又徒手毆擊李俊賢之眼角及以口咬李俊賢之左手，以此等強暴手段妨害連威凱及李俊賢依法執行職務，且致連威凱受有右側上臂瘀傷、右側膝部挫傷及右側小指擦傷等傷害；李俊賢則受有左側前臂瘀傷及右眼角挫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經撤回告訴，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何守承為妨害公務之現行犯被依法逮捕送至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內進行警詢，然其明知依據政府防疫規範，警詢時必須使用壓克力板分隔以降低染疫風險，此為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屬於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竟又承前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於同日20時5分許，在斗南派出所內，以腳踹擊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之壓克力板，使壓克力板斷裂損壞，足生損害於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毀損部分，未據告訴）。
二、案經連威凱及李俊賢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案被告何守承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辯護人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證據名稱：
  ㈠證人即告訴人連威凱偵訊之證述（偵卷第121至127、129頁）。
  ㈡證人即告訴人李俊賢偵訊之證述（偵卷第121至127、131頁）。
  ㈢證人侯建舟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3至15頁）。
  ㈣告訴人李俊賢、連威凱之洪揚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偵卷第37至39頁）
  ㈤員警密錄器影像截圖5張、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監視器影像截圖4張（偵卷第19至27頁）
  ㈥物品損壞情形照片3張、連威凱及李俊賢傷勢照片5張（偵卷第27至35頁）
  ㈦警車損壞照片4張（偵卷第55至57頁）
  ㈧員警職務報告2份、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1份（偵卷第17、117、137頁）
  ㈨被告何守承之供述（偵卷第9至12、73至76頁，本院聲羈卷第17至25頁，本院卷第21至26、113至122、191至194、197至204頁）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以行為人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即屬當之；所稱「強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而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138條之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所稱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除僅供其日常使用之一般物品（例如辦公室之電風扇、鏡子、茶杯、沙發椅、玻璃墊等），與其職務無直接關係者，不屬於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外，舉凡公務員本於職務上之關係而掌管之物（例如警察之配槍、緝捕人犯之偵防車、防暴之拒馬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67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之警用車係警察於執行職務，追緝、逮捕人犯時所駕駛之車輛、上開壓克力板係為防止疫情之傳染，用以於詢問時分隔警員與應訊者以防止飛沫傳播，自屬詢問設備之一部，均係公務員即警員於職務上關係所掌管之物品。本案警員前往處理被告與侯建舟之行車糾紛，屬依法執行職務，被告於上揭時、地砸警車、毆擊執行公務之警員，及踹壞防疫隔板之強暴作為，自有妨害警員公務執行及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故意及行為至明。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
  ㈡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對於依法執行公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罪，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者，屬妨害國家公務之執行，係侵害國家法益，並非單純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故如對於公務員二人以上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者，仍屬單純一罪，應無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適用。是被告同時對到場執行職務的警員連威凱、李俊賢所犯之上開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其主觀上僅有一個妨害警員執行公務之意思，僅侵害單一國家法益，應包括於一行為評價，為實質一罪，僅成立一個對於依法執行公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罪。
  ㈢被告於上揭時、地，先後砸警車、踹壞防疫隔板，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犯罪，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被告如事實欄一所為妨害公務執行、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等犯行，係於時間、空間密切接近情況下，部分重合為一強暴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處斷。
  ㈤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囑託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鑑定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略以：被告於三年前開始出現動機減少及社交退縮，有思覺失調症及前驅症狀跡象，其後不時出現幻聽併自言自語、被害妄想、怪異想法、與幻覺妄想相關之行為，且持續社交退縮、活動量少之負性症狀，此期間被告無工作、無金錢來源，且家人未觀察到其有使用毒品之行為。心理衡鑑顯示其認知功能與過去功能水準有所下降，思考內容貧乏，有負性症狀之表現，且有持續之幻聽干擾。綜合上述，依據第五版精神科診斷與統計手冊，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思覺失調症」。被告於案發當天及隔天之錄影皆顯示其當時思考流程鬆散，對多數問題答非所問，其攻擊、破壞行為亦屬混亂，而非經選擇、規劃之舉措，可知被告於案發當時之判斷能力及控制行為之能力有相當程度之降低。但被告於案發時幻聽干擾程度尚輕微，幻聽內容不具體且與行為無直接相關，被告事後可正確描述案發後之司法流程之經過，自述了解其行為不當，且情緒激動情形於案發隔天即有部分改善，因此可判斷其未完全喪失對其行為本質之認知能力、對法律之認知及控制其行為之能力，綜合上述，判斷被告於案發當時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下降等語，有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本院卷第171至177頁），本院審酌本案案發經過，及被告案發當日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之應答狀況，堪認其精神意識狀況確實與一般人不同，參酌被告歷來精神病症病歷，有國軍高雄總醫院111年9月16日醫雄企管字第1110094492號函暨檢附被告之病歷資料1份(本院卷第37至76頁)、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醫院病情說明書、門診病歷單各1份(本院卷第77至81頁)、法務部○○○○○○○○111年9月20日雲所衛字第11130053270號函暨檢附被告之就醫紀錄1份(本院卷第83至85頁)等證據資料，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確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犯本案，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審酌被告明知警員執行勤務，竟以強暴方式妨害警員依法執行職務，造成警員傷害，且致警用車、防疫隔板受損，侵害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及執行公務警員之安全尊嚴，其行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之情形，及被告之母親已協助被告賠償警員2名及派出所維修物品費用而均達成和解，有和解書3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3頁，偵6991號卷第133至135頁），暨衡酌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無子女，無業，協助家裡購買三餐，母親給與生活費用，家裡有母親、祖母、叔叔、伯父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㈦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件被告均已坦承犯行，而且被告母親已經跟斗南派出所及相關警員做成和解，並修復相關物品，而本件純屬偶發案件，被告雖有精神的問題，但若不是與人發生車禍，就不會犯此妨害公務的犯行，被告也沒有前科，請求對被告為緩刑的宣告，命被告定期看診，作為緩刑的條件等語。查被告前固未曾受罪刑之宣告，然考量被告明知警員係依法執行職務，仍砸擊警車、對於合法之公務執行施以不法腕力，且已肇致實害，本院已審酌被告與警員連威凱、李俊賢及派出所均成立和解，就量處刑度予以酌減，但被告毆擊的部位包括警員的頭部、眼部，犯罪情節實屬非輕，若未施予適當刑罰，無法反映被告侵害國家法益之嚴重性、藉此維護第一線值勤公務員之身體安全及尊嚴，亦難期預防及矯正之成效，而未能對其犯行有合理應報，故認不宜宣告緩刑，附此說明。
  ㈧監護宣告：　
  ⒈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在刑罰之外，另設保安處分專章（第12章），對於具有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施以矯正、教育、治療等拘束身體、自由之適當處分，以達教化、治療並防止其再犯，危害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處分之適用，乃針對行為人或其行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高度危險性，為補充或輔助刑罰措施之不足或不完備，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於行為人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或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或替代性處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因罹患思覺失調症之精神障礙，致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而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事由，已如前述。
  ⒉被告曾看診的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醫院說明：被告因幻聽及被害妄想達一年多，至本科門診就醫，但只就醫1次等情，有該院病情說明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7頁），可見被告雖患思覺失調症已有多年，期間曾自行就醫、住院治療，然於本案發生前，即因病識感差，治療遵從性不佳，服藥順從性低，病情未獲平穩控制，此亦有被告之母親於案發當日與本院聯繫之記載在卷可查（本院聲羈卷第22頁），然關於被告有無再犯之可能，其經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鑑定後，結果略以：被告三年來已有數次精神病症狀而有情緒激動之行為，可能有相當之復發及再犯風險，而被告過去未適當就醫及診斷，因此建議於刑前施予精神科住院治療之監護處分，考量疾病治療及建立病識感所需時間，建議監護處分之時間為六個月等語，有前揭鑑定報告附卷可參，足見被告確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為使被告得以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科評估與治療，避免因被告罹病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因認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前，施以監護6個月。辯護人雖稱：依被告的病情及家庭支持狀況，被告也表示願意配合看診，請考慮依照刑法第92條以保護管束替代監護處分，命被告定期看診作為緩刑條件等語，然新法增列「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規定，就「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部分，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第1項規定：因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或第20條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該條規定之一款或數款執行方式，檢察官本可依該條所載之適當方式執行監護處分，本院認被告所罹思覺失調症仍有監護處分俾觀治療其效之必要。如將來執行機關認被告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仍得向法院聲請免其處分之執行，併此敘明。
四、關於被告在本案所使用之安全帽並未扣案，且安全帽並非違禁物，尚可作為日常生活使用，而去估算、追徵安全帽的價值，對於犯罪的預防效果並不高、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因此，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柏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煥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誤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6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守承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郭雅琳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
99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
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何守承犯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前，施以
監護陸個月。
    事  實
一、何守承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於民國111年8月7日19時22分前某時
    ，在雲林縣○○鎮○○路00號前，與侯建舟發生行車糾紛，嗣雲
    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值勤員警連威凱及李俊賢獲
    報到場處理，何守承知悉連威凱、李俊賢均身著員警制服，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警用車輛到場處理行車糾紛，係依
    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上揭警用車輛為公務員職務上掌管
    之物品，竟基於對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毀損公務
    員執掌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9時22分許，在上址持安全帽砸
    擊上揭警用車輛之引擎蓋，使上揭警用車輛引擎蓋漆面受有
    刮傷痕，喪失車輛漆面美觀及防鏽之效用，足生損害於雲林
    縣警察局（毀損部分，未據告訴）。連威凱及李俊賢見狀上
    前制止，然何守承旋徒手毆擊連威凱之頭部、扭打、口咬連
    威凱之身體及以腳踢擊連威凱之身體，又徒手毆擊李俊賢之
    眼角及以口咬李俊賢之左手，以此等強暴手段妨害連威凱及
    李俊賢依法執行職務，且致連威凱受有右側上臂瘀傷、右側
    膝部挫傷及右側小指擦傷等傷害；李俊賢則受有左側前臂瘀
    傷及右眼角挫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經撤回告訴，經檢察
    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何守承為妨害公務之現行犯被依法
    逮捕送至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內進行警詢，然
    其明知依據政府防疫規範，警詢時必須使用壓克力板分隔以
    降低染疫風險，此為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屬於公務
    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竟又承前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
    品之犯意，於同日20時5分許，在斗南派出所內，以腳踹擊
    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之壓克力板，使壓克力板
    斷裂損壞，足生損害於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
    毀損部分，未據告訴）。
二、案經連威凱及李俊賢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臺灣雲
    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案被告何守承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
    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
    告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辯護人與公訴人之意見後，
    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行簡
    式審判程序。
二、證據名稱：
  ㈠證人即告訴人連威凱偵訊之證述（偵卷第121至127、129頁）
    。
  ㈡證人即告訴人李俊賢偵訊之證述（偵卷第121至127、131頁）
    。
  ㈢證人侯建舟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3至15頁）。
  ㈣告訴人李俊賢、連威凱之洪揚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偵卷第
    37至39頁）
  ㈤員警密錄器影像截圖5張、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
    監視器影像截圖4張（偵卷第19至27頁）
  ㈥物品損壞情形照片3張、連威凱及李俊賢傷勢照片5張（偵卷
    第27至35頁）
  ㈦警車損壞照片4張（偵卷第55至57頁）
  ㈧員警職務報告2份、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1份（
    偵卷第17、117、137頁）
  ㈨被告何守承之供述（偵卷第9至12、73至76頁，本院聲羈卷第
    17至25頁，本院卷第21至26、113至122、191至194、197至2
    04頁）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以行為人對於公務
    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即屬當之；所稱「強
    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而言（最高法院82年
    度台上字第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138條之毀損
    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所稱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
    ，除僅供其日常使用之一般物品（例如辦公室之電風扇、鏡
    子、茶杯、沙發椅、玻璃墊等），與其職務無直接關係者，
    不屬於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外，舉凡公務員本於職務上
    之關係而掌管之物（例如警察之配槍、緝捕人犯之偵防車、
    防暴之拒馬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675號
    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之警用車係警察於執行職務，追緝、
    逮捕人犯時所駕駛之車輛、上開壓克力板係為防止疫情之傳
    染，用以於詢問時分隔警員與應訊者以防止飛沫傳播，自屬
    詢問設備之一部，均係公務員即警員於職務上關係所掌管之
    物品。本案警員前往處理被告與侯建舟之行車糾紛，屬依法
    執行職務，被告於上揭時、地砸警車、毆擊執行公務之警員
    ，及踹壞防疫隔板之強暴作為，自有妨害警員公務執行及損
    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故意及行為至明。核被告所為
    ，係犯刑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刑
    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
  ㈡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對於依法執行公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罪
    ，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者，屬妨害國
    家公務之執行，係侵害國家法益，並非單純侵害個人法益之
    犯罪，故如對於公務員二人以上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
    迫者，仍屬單純一罪，應無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適用。
    是被告同時對到場執行職務的警員連威凱、李俊賢所犯之上
    開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其主觀上僅有一個
    妨害警員執行公務之意思，僅侵害單一國家法益，應包括於
    一行為評價，為實質一罪，僅成立一個對於依法執行公務之
    公務員施以強暴罪。
  ㈢被告於上揭時、地，先後砸警車、踹壞防疫隔板，係於密切
    接近之時間實施犯罪，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
    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
    罪。
  ㈣被告如事實欄一所為妨害公務執行、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
    之物品等犯行，係於時間、空間密切接近情況下，部分重合
    為一強暴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處斷
    。
  ㈤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
    1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囑託戴德森醫療財團法
    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鑑定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略
    以：被告於三年前開始出現動機減少及社交退縮，有思覺失
    調症及前驅症狀跡象，其後不時出現幻聽併自言自語、被害
    妄想、怪異想法、與幻覺妄想相關之行為，且持續社交退縮
    、活動量少之負性症狀，此期間被告無工作、無金錢來源，
    且家人未觀察到其有使用毒品之行為。心理衡鑑顯示其認知
    功能與過去功能水準有所下降，思考內容貧乏，有負性症狀
    之表現，且有持續之幻聽干擾。綜合上述，依據第五版精神
    科診斷與統計手冊，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思覺失調症」。
    被告於案發當天及隔天之錄影皆顯示其當時思考流程鬆散，
    對多數問題答非所問，其攻擊、破壞行為亦屬混亂，而非經
    選擇、規劃之舉措，可知被告於案發當時之判斷能力及控制
    行為之能力有相當程度之降低。但被告於案發時幻聽干擾程
    度尚輕微，幻聽內容不具體且與行為無直接相關，被告事後
    可正確描述案發後之司法流程之經過，自述了解其行為不當
    ，且情緒激動情形於案發隔天即有部分改善，因此可判斷其
    未完全喪失對其行為本質之認知能力、對法律之認知及控制
    其行為之能力，綜合上述，判斷被告於案發當時辨識其行為
    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下降等語，有戴德森醫
    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本院卷第171至1
    77頁），本院審酌本案案發經過，及被告案發當日於警詢、
    偵查、本院訊問之應答狀況，堪認其精神意識狀況確實與一
    般人不同，參酌被告歷來精神病症病歷，有國軍高雄總醫院
    111年9月16日醫雄企管字第1110094492號函暨檢附被告之病
    歷資料1份(本院卷第37至76頁)、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
    六慈濟醫院病情說明書、門診病歷單各1份(本院卷第77至81
    頁)、法務部○○○○○○○○111年9月20日雲所衛字第11130053270
    號函暨檢附被告之就醫紀錄1份(本院卷第83至85頁)等證據
    資料，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確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
    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而犯本案，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審酌被告明知警員執行勤務，竟以強暴方式妨害警員依法
    執行職務，造成警員傷害，且致警用車、防疫隔板受損，侵
    害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及執行公務警員之安全尊嚴，其行
    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之情形，及被告之
    母親已協助被告賠償警員2名及派出所維修物品費用而均達
    成和解，有和解書3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3頁，偵6991號
    卷第133至135頁），暨衡酌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兼衡被告於
    本院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無子女，無業，協助
    家裡購買三餐，母親給與生活費用，家裡有母親、祖母、叔
    叔、伯父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㈦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件被告均已坦承犯行，而且被告母
    親已經跟斗南派出所及相關警員做成和解，並修復相關物品
    ，而本件純屬偶發案件，被告雖有精神的問題，但若不是與
    人發生車禍，就不會犯此妨害公務的犯行，被告也沒有前科
    ，請求對被告為緩刑的宣告，命被告定期看診，作為緩刑的
    條件等語。查被告前固未曾受罪刑之宣告，然考量被告明知
    警員係依法執行職務，仍砸擊警車、對於合法之公務執行施
    以不法腕力，且已肇致實害，本院已審酌被告與警員連威凱
    、李俊賢及派出所均成立和解，就量處刑度予以酌減，但被
    告毆擊的部位包括警員的頭部、眼部，犯罪情節實屬非輕，
    若未施予適當刑罰，無法反映被告侵害國家法益之嚴重性、
    藉此維護第一線值勤公務員之身體安全及尊嚴，亦難期預防
    及矯正之成效，而未能對其犯行有合理應報，故認不宜宣告
    緩刑，附此說明。
  ㈧監護宣告：　
  ⒈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2項之
    期間為5年以下。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我國
    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在刑罰之外，另設保安處
    分專章（第12章），對於具有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施
    以矯正、教育、治療等拘束身體、自由之適當處分，以達教
    化、治療並防止其再犯，危害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處分
    之適用，乃針對行為人或其行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造
    成之高度危險性，為補充或輔助刑罰措施之不足或不完備，
    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於行為人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或預防
    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或替代性處分（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4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因罹患思覺失調
    症之精神障礙，致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而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事由，
    已如前述。
  ⒉被告曾看診的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醫院說明：被
    告因幻聽及被害妄想達一年多，至本科門診就醫，但只就醫
    1次等情，有該院病情說明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7頁），
    可見被告雖患思覺失調症已有多年，期間曾自行就醫、住院
    治療，然於本案發生前，即因病識感差，治療遵從性不佳，
    服藥順從性低，病情未獲平穩控制，此亦有被告之母親於案
    發當日與本院聯繫之記載在卷可查（本院聲羈卷第22頁），
    然關於被告有無再犯之可能，其經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
    基督教醫院鑑定後，結果略以：被告三年來已有數次精神病
    症狀而有情緒激動之行為，可能有相當之復發及再犯風險，
    而被告過去未適當就醫及診斷，因此建議於刑前施予精神科
    住院治療之監護處分，考量疾病治療及建立病識感所需時間
    ，建議監護處分之時間為六個月等語，有前揭鑑定報告附卷
    可參，足見被告確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為使被告得以接
    受持續規則之精神科評估與治療，避免因被告罹病對其個人
    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
    衛之效，因認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諭知被告於刑
    之執行前，施以監護6個月。辯護人雖稱：依被告的病情及
    家庭支持狀況，被告也表示願意配合看診，請考慮依照刑法
    第92條以保護管束替代監護處分，命被告定期看診作為緩刑
    條件等語，然新法增列「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規定，就
    「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部分，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第
    1項規定：因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或第20條之情形，
    而受監護處分者，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該條規定之一款
    或數款執行方式，檢察官本可依該條所載之適當方式執行監
    護處分，本院認被告所罹思覺失調症仍有監護處分俾觀治療
    其效之必要。如將來執行機關認被告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仍得向法院聲請免其處分之執行，併此敘明。
四、關於被告在本案所使用之安全帽並未扣案，且安全帽並非違
    禁物，尚可作為日常生活使用，而去估算、追徵安全帽的價
    值，對於犯罪的預防效果並不高、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因
    此，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柏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煥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誤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
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65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何守承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郭雅琳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991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何守承犯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前，施以監護陸個月。
    事  實
一、何守承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於民國111年8月7日19時22分前某時，在雲林縣○○鎮○○路00號前，與侯建舟發生行車糾紛，嗣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值勤員警連威凱及李俊賢獲報到場處理，何守承知悉連威凱、李俊賢均身著員警制服，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警用車輛到場處理行車糾紛，係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上揭警用車輛為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竟基於對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毀損公務員執掌物品之犯意，於同日19時22分許，在上址持安全帽砸擊上揭警用車輛之引擎蓋，使上揭警用車輛引擎蓋漆面受有刮傷痕，喪失車輛漆面美觀及防鏽之效用，足生損害於雲林縣警察局（毀損部分，未據告訴）。連威凱及李俊賢見狀上前制止，然何守承旋徒手毆擊連威凱之頭部、扭打、口咬連威凱之身體及以腳踢擊連威凱之身體，又徒手毆擊李俊賢之眼角及以口咬李俊賢之左手，以此等強暴手段妨害連威凱及李俊賢依法執行職務，且致連威凱受有右側上臂瘀傷、右側膝部挫傷及右側小指擦傷等傷害；李俊賢則受有左側前臂瘀傷及右眼角挫傷等傷害（傷害部分，業經撤回告訴，經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何守承為妨害公務之現行犯被依法逮捕送至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內進行警詢，然其明知依據政府防疫規範，警詢時必須使用壓克力板分隔以降低染疫風險，此為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所必須，屬於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竟又承前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於同日20時5分許，在斗南派出所內，以腳踹擊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之壓克力板，使壓克力板斷裂損壞，足生損害於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毀損部分，未據告訴）。
二、案經連威凱及李俊賢訴由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案被告何守承所犯之罪，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辯護人與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證據名稱：
  ㈠證人即告訴人連威凱偵訊之證述（偵卷第121至127、129頁）。
  ㈡證人即告訴人李俊賢偵訊之證述（偵卷第121至127、131頁）。
  ㈢證人侯建舟警詢之證述（偵卷第13至15頁）。
  ㈣告訴人李俊賢、連威凱之洪揚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偵卷第37至39頁）
  ㈤員警密錄器影像截圖5張、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斗南派出所監視器影像截圖4張（偵卷第19至27頁）
  ㈥物品損壞情形照片3張、連威凱及李俊賢傷勢照片5張（偵卷第27至35頁）
  ㈦警車損壞照片4張（偵卷第55至57頁）
  ㈧員警職務報告2份、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1份（偵卷第17、117、137頁）
  ㈨被告何守承之供述（偵卷第9至12、73至76頁，本院聲羈卷第17至25頁，本院卷第21至26、113至122、191至194、197至204頁）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以行為人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即屬當之；所稱「強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而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138條之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所稱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除僅供其日常使用之一般物品（例如辦公室之電風扇、鏡子、茶杯、沙發椅、玻璃墊等），與其職務無直接關係者，不屬於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外，舉凡公務員本於職務上之關係而掌管之物（例如警察之配槍、緝捕人犯之偵防車、防暴之拒馬等），均屬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67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之警用車係警察於執行職務，追緝、逮捕人犯時所駕駛之車輛、上開壓克力板係為防止疫情之傳染，用以於詢問時分隔警員與應訊者以防止飛沫傳播，自屬詢問設備之一部，均係公務員即警員於職務上關係所掌管之物品。本案警員前往處理被告與侯建舟之行車糾紛，屬依法執行職務，被告於上揭時、地砸警車、毆擊執行公務之警員，及踹壞防疫隔板之強暴作為，自有妨害警員公務執行及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故意及行為至明。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38條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
  ㈡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對於依法執行公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罪，係以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者，屬妨害國家公務之執行，係侵害國家法益，並非單純侵害個人法益之犯罪，故如對於公務員二人以上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者，仍屬單純一罪，應無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適用。是被告同時對到場執行職務的警員連威凱、李俊賢所犯之上開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執行罪，其主觀上僅有一個妨害警員執行公務之意思，僅侵害單一國家法益，應包括於一行為評價，為實質一罪，僅成立一個對於依法執行公務之公務員施以強暴罪。
  ㈢被告於上揭時、地，先後砸警車、踹壞防疫隔板，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犯罪，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被告如事實欄一所為妨害公務執行、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等犯行，係於時間、空間密切接近情況下，部分重合為一強暴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損壞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處斷。
  ㈤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經本院囑託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鑑定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結果略以：被告於三年前開始出現動機減少及社交退縮，有思覺失調症及前驅症狀跡象，其後不時出現幻聽併自言自語、被害妄想、怪異想法、與幻覺妄想相關之行為，且持續社交退縮、活動量少之負性症狀，此期間被告無工作、無金錢來源，且家人未觀察到其有使用毒品之行為。心理衡鑑顯示其認知功能與過去功能水準有所下降，思考內容貧乏，有負性症狀之表現，且有持續之幻聽干擾。綜合上述，依據第五版精神科診斷與統計手冊，被告之精神科診斷為「思覺失調症」。被告於案發當天及隔天之錄影皆顯示其當時思考流程鬆散，對多數問題答非所問，其攻擊、破壞行為亦屬混亂，而非經選擇、規劃之舉措，可知被告於案發當時之判斷能力及控制行為之能力有相當程度之降低。但被告於案發時幻聽干擾程度尚輕微，幻聽內容不具體且與行為無直接相關，被告事後可正確描述案發後之司法流程之經過，自述了解其行為不當，且情緒激動情形於案發隔天即有部分改善，因此可判斷其未完全喪失對其行為本質之認知能力、對法律之認知及控制其行為之能力，綜合上述，判斷被告於案發當時辨識其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達顯著下降等語，有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本院卷第171至177頁），本院審酌本案案發經過，及被告案發當日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之應答狀況，堪認其精神意識狀況確實與一般人不同，參酌被告歷來精神病症病歷，有國軍高雄總醫院111年9月16日醫雄企管字第1110094492號函暨檢附被告之病歷資料1份(本院卷第37至76頁)、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醫院病情說明書、門診病歷單各1份(本院卷第77至81頁)、法務部○○○○○○○○111年9月20日雲所衛字第11130053270號函暨檢附被告之就醫紀錄1份(本院卷第83至85頁)等證據資料，認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確實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而犯本案，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審酌被告明知警員執行勤務，竟以強暴方式妨害警員依法執行職務，造成警員傷害，且致警用車、防疫隔板受損，侵害國家公權力之正當執行及執行公務警員之安全尊嚴，其行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之情形，及被告之母親已協助被告賠償警員2名及派出所維修物品費用而均達成和解，有和解書3份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3頁，偵6991號卷第133至135頁），暨衡酌被告前無犯罪科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無子女，無業，協助家裡購買三餐，母親給與生活費用，家裡有母親、祖母、叔叔、伯父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㈦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本件被告均已坦承犯行，而且被告母親已經跟斗南派出所及相關警員做成和解，並修復相關物品，而本件純屬偶發案件，被告雖有精神的問題，但若不是與人發生車禍，就不會犯此妨害公務的犯行，被告也沒有前科，請求對被告為緩刑的宣告，命被告定期看診，作為緩刑的條件等語。查被告前固未曾受罪刑之宣告，然考量被告明知警員係依法執行職務，仍砸擊警車、對於合法之公務執行施以不法腕力，且已肇致實害，本院已審酌被告與警員連威凱、李俊賢及派出所均成立和解，就量處刑度予以酌減，但被告毆擊的部位包括警員的頭部、眼部，犯罪情節實屬非輕，若未施予適當刑罰，無法反映被告侵害國家法益之嚴重性、藉此維護第一線值勤公務員之身體安全及尊嚴，亦難期預防及矯正之成效，而未能對其犯行有合理應報，故認不宜宣告緩刑，附此說明。
  ㈧監護宣告：　
  ⒈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我國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度，在刑罰之外，另設保安處分專章（第12章），對於具有將來犯罪危險性之行為人，施以矯正、教育、治療等拘束身體、自由之適當處分，以達教化、治療並防止其再犯，危害社會安全之目的。故保安處分之適用，乃針對行為人或其行為經評估將來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高度危險性，為補充或輔助刑罰措施之不足或不完備，依比例原則裁量適合於行為人本身之具體矯正、治療或預防性等拘束人身自由之補充或替代性處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1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因罹患思覺失調症之精神障礙，致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而具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事由，已如前述。
  ⒉被告曾看診的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斗六慈濟醫院說明：被告因幻聽及被害妄想達一年多，至本科門診就醫，但只就醫1次等情，有該院病情說明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7頁），可見被告雖患思覺失調症已有多年，期間曾自行就醫、住院治療，然於本案發生前，即因病識感差，治療遵從性不佳，服藥順從性低，病情未獲平穩控制，此亦有被告之母親於案發當日與本院聯繫之記載在卷可查（本院聲羈卷第22頁），然關於被告有無再犯之可能，其經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鑑定後，結果略以：被告三年來已有數次精神病症狀而有情緒激動之行為，可能有相當之復發及再犯風險，而被告過去未適當就醫及診斷，因此建議於刑前施予精神科住院治療之監護處分，考量疾病治療及建立病識感所需時間，建議監護處分之時間為六個月等語，有前揭鑑定報告附卷可參，足見被告確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為使被告得以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科評估與治療，避免因被告罹病對其個人及社會造成難以預料之危害，以期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因認依刑法第87條第2項但書規定，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前，施以監護6個月。辯護人雖稱：依被告的病情及家庭支持狀況，被告也表示願意配合看診，請考慮依照刑法第92條以保護管束替代監護處分，命被告定期看診作為緩刑條件等語，然新法增列「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規定，就「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部分，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第1項規定：因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或第20條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該條規定之一款或數款執行方式，檢察官本可依該條所載之適當方式執行監護處分，本院認被告所罹思覺失調症仍有監護處分俾觀治療其效之必要。如將來執行機關認被告已無繼續執行之必要，仍得向法院聲請免其處分之執行，併此敘明。
四、關於被告在本案所使用之安全帽並未扣案，且安全帽並非違禁物，尚可作為日常生活使用，而去估算、追徵安全帽的價值，對於犯罪的預防效果並不高、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因此，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柏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煥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恂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誤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宏清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